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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臨時校課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10年 3月 30日(星期二)中午 12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陳教務長國泰 
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紀錄：王柔方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（略） 

貳、 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  由：新增兩門選修課程「餐旅觀光倫理入門」、「進階飲料知識品評」，提

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一，第 1-1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新增兩門選修課程，於四上開設「餐旅觀光倫理入門」2 學分 2 小

時，四下開設「進階飲料知識品評」2學分 2小時，並追溯自 107學

年度(含)以後入學之學生適用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6)決議

通過及 1092學期第1次應用英語系課程委員會(110.3.9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 

  決     議：建議將「餐旅觀光倫理入門」課程名稱修改為「餐旅觀光倫理概論」，

其餘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學程各學年度課程標準表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二，第 15-

4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四下選修課程「國際特色料理」5 學分 5 小時，已於 107-1 學期教

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新增於 104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，現為擴大適用於

自此後入學之學生，擬辦理追認自 104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。 

二、新增四上選修課程「中式套餐」3 學分 4 小時，並適用於 108 學年

度起入學學生。 

三、修改二下選修課程學分數：「進階西餐烹調」，原 3 學分 6 小時，改

為 3學分 5小時，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四、更改課程英文名稱：「中式點心」由「Chinese Dim Sum」改為「Chines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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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stry」；「進階中式點心」由「Advanced Chinese Dim Sum」改為

「Advanced Chinese Pastry」，適用於 109學年度起入學學生。 

五、修訂 110學年度課程標準表，一上「中餐烹調概論」2學分 2小時，

改「必修」為「選修」；一上選修課程「蔬果雕」1學分 2小時，更

改課程名稱為「蔬果雕與刀工實務」，英文名稱 Carving Skills and 

Knife Practice，並採隔周上課；一下選修課程「肉品科學」原 2學

分 3 小時改為 2 學分 4 小時；二下新增必修課程「服務學習」1 學

分 2小時。畢業學分維持 128學分，通識 36 學分，院必修 12學分，

學程必修 62學分，選修至少應修 18學分。 

六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第 1 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6)決議

通過及 1092 學期第 1 次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

(110.2.22)決議通過。 

七、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、課程標準表及會議

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 

一、原主席於會中建議：有關說明五「蔬果雕與刀工實務」課程，將「採

隔周上課」文字刪除，如有隔周授課需求，建議以專簽方式辦理。

會後國廚江主任補充說明，該課程因有準備食材及器具之需求，故

經學程課程委員討論應以「隔周上課」為佳，俾利授課教師有所依

循，故建議說明五不作修正。 

二、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廚藝科  

案    由：修訂本科 110學年度課程標準表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三，第 41-

54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經對現有課程的檢視後，於廚房應用英語部分相對薄弱，故調整課

程如下： 

1. 新增「廚藝英文與應用（一）」、「廚藝英文與應用（二）」兩門課

程為必修課程，2學分 2小時，開課學年為二年級上下學期，以

銜接三年級實習前的觀光餐旅英語會話課程。 

2. 調降「英文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（六）」課程由原先 3學分 3小時，

調降為 2學分 2小時，開課學年不變。 

3. 調降「國文（三）（四）」課程由原先 3學分 3小時，調降為 2學

分 2小時，開課學年不變。 

4. 調升「飲料實務（一）（二）」課程由原先 3 學分 4小時，改為 4

學分 4小時，開課學年不變，以因應學分學時相符之目標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第一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8)決議

通過及 1091學期第 1次科課程委員會(109.12.9)決議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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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

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訂定本系四技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四，

第 55-110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臨時餐旅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8)決議通

過及 109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(110.3.11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 

       一、有關三系技優領航專班之課程標準表，校訂必修「通識課程」部分，

因提案程序尚未完備，故本次會議暫不討論通識課程。 

       二、有關餐飲管理系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，「院訂必修」為兩門課程、

各 3學分。依據本校「課程標準訂定要點」第四條規定：由各院完成

3門院共同課程。建議餐管系將原來 2門課之院訂必修，調整為 3門

課程，以符合本校「課程標準訂定要點」。 

       三、本案課程標準表惠請餐管系討論修正後送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 

案    由：訂定本系四技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五，

第 111-22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課程標準為 110學年度技優領航專班入學新生適用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第一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8)決議

通過及 1092學期第 2次系課程委員會(110.3.16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

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 

一、 有關三系技優領航專班之課程標準表，校訂必修「通識課程」部分，

因提案程序尚未完備，故本次會議暫不討論通識課程。 

二、 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 

案    由：訂定本系四技技優領航專班課程標準表，提請審議。(請參閱附件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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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3-262頁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本課程標準為 110學年度技優領航專班入學新生適用。 

二、本案業經 1092 學期第一次廚藝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3.18)決議

通過及 1092學期第 1次系課程委員會(110.3.5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課程標準表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及會議

紀錄各乙份。 

決     議： 

一、 有關三系技優領航專班之課程標準表，校訂必修「通識課程」部分，

因提案程序尚未完備，故本次會議暫不討論通識課程。 

二、 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 

 

 

肆、 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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